
附件 1

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造价管控

技术系列指引》编制咨询服务

二、项目概况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彩棠苑保障性住房项目正有序推动合作

区工程造价改革试点工作，并进入施工阶段。基于该项目现已取

得的工程造价改革试点成效，我局拟通过成果转换，编制《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造价管控技术系列指

引》（以下简称《指引》）以指导合作区后续工程造价改革试点

项目放开定额、信息价的约束，推行市场化计价，打造具有琴澳

特色的、与国际接轨的建设工程造价管控模式。

三、服务范围

本《指引》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彩棠苑保障性租赁住房项

目工程造价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为依托，开展表 1中各指引的研究、

分析，结合国家有关工程造价改革相关政策、规范与标准，以及

合作区政府投资项目特点，构建各类指引编制目标、框架结构，

起草、撰写表 1所列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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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造价管控技术系列指
引》一览表

序号 指引名称 主要内容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建设

工程主要设备材料市场询价

规则》

市场询价适用范围、应遵循的原则、程序、

询价结果应用规则等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实施

限额设计操作指引》

明确限额设计指标编制主体、框架体系、原

则，以及应用规则。

3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投标

报价澄清或说明规则》

明确在公开招标项目实施主体、澄清内容、

方式方法以及结果的应用规则。

4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工程

总承包模式的招标清单编审

规则》

初步设计文件深度、市场计价机制招标清单

编制的计量计价规则。

5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施工

过程结算操作指引》

两种发承包模式下实施施工过程结算对节点

划分规则、资料要求、各类费用确定原则及

编制的方式方法等。

6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履约

过程价款调整操作指引》

对不同建设项目发承包模式，价款调整原则、

方法等方面实操性指南

7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投资

估算编审管操作指引》（暂定

名）

估算编审原则、依据、方法、估算单元计量

计价规则，历史数据和市场询价应用与确定

规则和方式方法等。

8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设计

概算编审操作指引》（暂定名）

概算编审原则、依据、方法、估算单元计量

计价规则，历史数据和市场询价应用与确定

规则和方式方法等。

9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施工

图预算编操作指引》（暂定名）

针对不同建设工程发承包模式，分别制定施

工图预算编制原则、方法、历史数据、市场

询价的应规则等。

四、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年 11月 30日。

五、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一）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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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造价管控技术系列指引编写应格式规范，逻辑严谨，结构

清晰，用词简明，规定明确。

2．全面规范指引起草程序，提升指引技术水平，切实提高地

方指引编制质量。

（二）人员要求

根据项目需求，成立不少于 5人的造价专业专项服务团队，参

与本项目人员需满足以下条件：

1．专业能力：须系统掌握国内、港澳地区及国际工程造价领域

现行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体系；具备对比分析内地与港澳地区计价

模式差异的能力，熟悉国际工程造价通行规则与国内规范体系的衔

接要点。

2．技术职称：团队拟配项目负责人应是持有一级注册造价师执

业资格证书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其他组员应具有造价专业高级职

称证书。

六、资格（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投标报名时提交有效的营业

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

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专业工作团队、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七、项目成果

（一）2025年 12月 31日前，提交《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建设工程主要设备材料市场询价规则》《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实施限额设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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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投标报

价澄清或说明规则》3个指引成果文件并通过专家验收。

（二）2026年 5月 31日前，提交《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工程总承包模式的招标清单编审规则》《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施工过程结算操作

指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履约过

程价款调整操作指引》3个指引成果文件并通过专家验收。

（三）2026年 11月 30日前，提交《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投资估算编审管操作指引》《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建设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设计概算编审操作指引》《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目-施工图预算编操作

指引》3个指引成果文件并通过专家验收。

八、采购预算及响应报价要求

本项目为项目总价包干，响应人的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

人工费、设备费、运输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含联络费、培训

费、调试费、保修费、专家费）、管理费、税费、不可预见费等完

成本采购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以及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约定应当

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的风险因素等费用。

响应人应自行评估采购需求文件载明的全部风险因素，并将其

纳入报价。除采购需求文件及合同明确约定由采购人承担的风险外，

其他风险因素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响应人漏报或不报的费用，视

为已包含在总报价中，合同金额不予调整。响应人未按本要求完整

报价的，相关责任及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九、付款方式

关于合同价款支付的相关约定如下：



- 5 -

（一）支付期次及比例

1．第一期支付

支付条件：合同正式签订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

支付金额：合同总价款的约 50%作为项目预付款。

支付程序：成交供应商应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等额正式发票后，

采购人按财政支付流程办理支付手续。

2．第二期支付

支付条件：成交供应商按时并保质保量完成前述“七、项目成

果”中第（一）（二）款。

支付金额：合同总价款的约 20%作为项目进度款。

支付程序：成交供应商提交付款申请及符合国家规定的等额正

式发票后，采购人按财政支付流程办理支付手续。

3．第三期支付

支付条件：成交供应商按时并保质保量完成前述“七、项目成

果”中第（三）款。

支付金额：合同总价款的约 30%作为项目尾款。

支付程序：成交供应商提交付款申请及符合国家规定的等额正

式发票后，采购人按财政支付流程办理支付手续。

（二）特别说明

上述支付比例为参考标准，具体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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